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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台 北 市 政 府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台 北 市 政 府 前 國 民 住 宅 處 （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三 日 因 組 織 精 簡 整 併 入 都 市 發 展

局 ） 辦 理 松 山 新 村 國 民 住 宅 乙 標 工 程 興 建 計 畫 核 有 未 經 核 備 即 逕 自 執 行 、

執 行 效 能 不 彰 、 未 依 約 追 究 建 築 師 責 任 、 未 積 極 處 理 使 用 執 照 請 領 事 宜 及

未 積 極 追 償 解 約 損 失 等 效 能 過 低 及 未 盡 職 責 情 事 ， 均 有 疏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

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一 、 台 北 市 政 府 ( 下 稱 市 府 ) 前 國 民 住 宅 處 (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三 日 因 組 織 精 簡 整 併 入 都 市 發 展

局 ， 下 稱 國 宅 處 ) 於 松 山 新 村 國 民 住 宅 ( 下 稱 松 山 新 村 國 宅 ) 乙 標 工 程 興 建 計 畫 未 經 內 政

部 核 備 前 ， 即 逕 自 執 行 ， 核 有 未 當 。  

( 一 ) 按 國 民 住 宅 條 例 ( 七 十 一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總 統 ( 七 一 ) 台 統 ( 一 ) 義 字 第 四 五 三 九 號 令 修

正 公 布 ) 第 三 條 規 定 ： 「 國 民 住 宅 之 主 管 機 關 ： 在 中 央 為 內 政 部 ； 在 省 ( 市 ) 為 省 ( 市 )

政 府 ； 在 縣 ( 市 ) 為 縣 ( 市 ) 政 府 。 」 同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( 七 十 五 年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內 政 部 台

( 七 五 ) 內 營 字 第 四 三 八 ０ 三 一 號 令 修 正 發 布 ) 第 三 條 有 關 國 民 住 宅 各 級 主 管 機 關 之

權 責 劃 分 ， 其 第 一 款 「 內 政 部 」 之 第 四 目 規 定 ： 「 省 ( 市 ) 國 民 住 宅 興 建 計 畫 之 核 定

事 項 。 」 同 細 則 第 十 條 並 規 定 ： 「 各 級 政 府 直 接 興 建 之 國 民 住 宅 ， 其 個 案 興 建 計 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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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實 施 進 度 應 報 請 上 級 國 民 住 宅 主 管 機 關 核 備 。 」  

( 二 ) 查 市 府 於 八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以 八 一 府 宅 綜 字 第 八 一 ０ 三 二 二 三 ０ 號 函 檢 送 「 台 北

市 松 山 新 村 國 民 住 宅 個 案 興 建 計 畫 」 報 請 內 政 部 核 備 ； 同 年 六 月 一 日 經 內 政 部 以 台

( 八 一 ) 內 營 字 第 八 一 八 一 一 六 一 號 函 復 略 以 ： 「 本 案 興 建 住 宅 二 、 ０ 一 一 戶 ， 預 估

售 價 每 戶 七 百 萬 元 以 上 者 達 一 、 四 五 九 戶 ， 占 73% ， 其 中 每 戶 一 千 萬 元 以 上 者 有 三

０ ０ 戶 、 每 戶 九 百 餘 萬 元 者 ， 有 三 一 六 戶 、 八 百 餘 萬 元 者 二 九 八 戶 ， 七 百 餘 萬 元 者

五 四 五 戶 。 顯 不 符 照 顧 收 入 較 低 家 庭 之 旨 意 ， 下 列 事 項 請 配 合 檢 討 改 進 並 修 正 計 畫 。

( 一 ) 地 下 室 超 挖 部 分 ， 如 何 使 用 管 理 ， 其 產 權 如 何 處 理 ， 所 需 建 造 費 用 如 何 負 擔 等 ，

應 預 為 規 劃 ， 並 … 擬 具 詳 細 計 畫 併 本 個 案 計 畫 書 修 正 。 …  ( 四 ) 為 降 低 造 價 成 本 ， 國

宅 內 部 設 備 ， 除 必 要 設 施 外 ， 應 予 簡 化 ， 施 工 期 限 應 予 縮 短 。 」 迨 至 八 十 二 年 一 月

十 九 日 市 府 始 以 八 二 府 宅 綜 字 第 八 二 ０ ０ 四 四 三 ０ 號 函 補 充 說 明 略 以 ： 「 … 經 本 府

審 慎 研 究 計 畫 推 動 進 度 並 為 提 高 年 度 預 算 執 行 績 效 ， 專 案 核 准 以 建 照 審 查 、 發 包 作

業 及 陳 報 個 案 計 畫 同 步 進 行 ， 甲 、 乙 兩 標 分 別 於 八 十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及 六 月 三 十

日 決 標 … 。 至 檢 討 修 正 意 見 補 充 說 明 如 下 ： ( 一 ) … 各 種 售 價 坪 數 不 符 照 顧 收 入 較 低

家 庭 之 旨 意 乙 節 ， 因 本 案 合 建 計 畫 ， 依 協 議 書 規 定 軍 方 分 回 住 宅 四 種 坪 型 屬 較 大 坪

數 ， 改 建 完 成 後 由 軍 方 負 責 配 售 ； 而 市 府 分 回 住 宅 坪 型 則 以 十 八 及 二 十 二 坪 型 之 較

小 坪 數 為 主 ， 售 價 約 在 五 百 七 十 萬 元 至 七 百 萬 元 之 間 。 以 本 市 市 區 地 價 昂 貴 ， 容 積

率 管 制 及 停 車 需 求 等 因 素 限 制 ， 售 價 稍 高 乃 無 可 避 免 之 勢 ， 又 以 國 宅 用 地 取 得 困 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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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眷 戶 與 軍 方 均 急 迫 需 要 改 建 之 前 提 觀 之 ， 興 建 計 畫 刻 不 容 緩 ， 且 建 築 工 程 決 標 結

果 ， 在 造 價 成 本 方 面 ， 應 較 原 預 估 有 若 干 之 降 低 。 ( 二 ) 本 案 大 街 廓 開 發 依 照 修 訂 之

「 台 北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則 」 修 正 案 之 規 定 ， 地 下 室 必 須 開 挖 兩 層 ， 興 建 成 本

原 則 由 承 購 戶 按 比 例 持 分 ， 輔 導 住 戶 成 立 互 助 委 員 會 共 同 管 理 營 運 ， 如 完 工 當 期 成

本 核 算 過 高 ， 可 考 量 由 市 府 相 關 單 位 研 商 價 購 為 公 共 停 車 場 或 標 售 處 理 。 … ( 五 ) 有

關 降 低 造 價 成 本 乙 項 ， 市 府 國 宅 設 計 、 用 料 標 準 及 工 程 施 工 均 依 照 市 議 會 核 定 單 價

及 『 台 北 市 政 府 暨 所 屬 各 機 關 辦 理 採 購 及 營 繕 工 程 補 充 規 定 』 辦 理 ， 並 已 於 八 十 一

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開 工 ， 將 積 極 監 督 承 商 依 合 約 規 定 如 期 完 工 。 」 內 政 部 遂 以 八 十 二

年 二 月 四 日 台 ( 八 二 ) 內 營 字 第 八 二 ０ 一 三 一 六 號 函 復 略 以 ： 「 … 本 案 貴 府 已 於 八 十

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先 行 發 包 興 建 在 前 ， 本 檢 討 修 正 補 充 ， 請 本 於 職 權 自 行 妥 處 。 」  

( 三 ) 綜 上 ， 市 府 國 宅 處 於 本 案 松 山 新 村 國 宅 乙 標 工 程 興 建 計 畫 遭 內 政 部 退 回 時 未 積 極 檢

討 修 正 ， 且 未 依 國 民 住 宅 條 例 暨 其 施 行 細 則 規 定 ， 經 內 政 部 核 備 前 ， 即 逕 自 執 行 ，

核 有 未 當 。  

二 、 市 府 國 宅 處 辦 理 松 山 新 村 國 宅 乙 標 工 程 ( 下 稱 本 案 工 程 ) 未 能 有 效 掌 控 工 程 進 度 、 積 極

督 責 承 商 履 約 執 行 ， 且 未 考 量 工 程 嚴 重 落 後 ， 研 擬 趕 工 工 期 ， 致 工 程 施 作 長 達 七 年 ，

執 行 效 能 顯 有 不 彰 。  

( 一 ) 查 本 案 工 程 於 八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申 報 開 工 ， 總 工 期 為 一 ０ 九 ０ 日 曆 天 ， 預 定

八 十 五 年 十 月 可 全 部 完 工 ， 惟 八 十 二 年 三 月 間 承 包 廠 商 鉅 岱 營 造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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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下 稱 鉅 岱 營 造 ) 即 因 財 務 問 題 片 面 停 工 月 餘 ， 八 十 三 年 七 月 間 又 因 鋼 筋 續 接 器 檢 驗

未 合 規 定 ， 致 工 程 停 滯 ， 同 年 十 一 月 鉅 岱 營 造 終 因 財 務 周 轉 困 難 而 全 面 停 工 ， 市 府

國 宅 處 遂 於 八 十 四 年 二 月 終 止 合 約 ， 是 時 工 程 總 進 度 為 42.41% ， 較 預 定 進 度 落 後

14.74% 。 八 十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本 案 接 續 工 程 公 告 招 標 ， 同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決 標 、 八

十 五 年 二 月 八 日 接 續 工 程 開 工 ， 總 工 期 為 八 六 五 日 曆 天 ， 惟 因 颱 風 雨 天 、 變 更 設 計 、

地 震 等 因 素 ， 追 加 工 期 八 十 三 天 ， 迄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始 全 部 完 工 。  

( 二 ) 據 上 ， 市 府 國 宅 處 於 八 十 四 年 二 月 終 止 合 約 後 ， 未 能 積 極 趕 辦 接 續 工 程 發 包 作 業 ，

遲 至 八 十 四 年 十 月 始 重 新 公 告 招 標 ， 復 未 考 量 本 案 工 程 進 度 已 嚴 重 落 後 ， 應 研 擬 趕

工 工 期 ， 期 以 縮 短 落 後 時 程 ， 惟 該 接 續 工 程 合 約 工 期 竟 長 達 八 六 五 日 曆 天 ， 致 工 程

完 工 時 間 落 後 長 達 三 年 ， 該 處 之 執 行 效 能 顯 有 不 彰 。  

三 、 本 案 工 程 因 樓 地 板 面 積 計 算 錯 誤 ， 須 辦 理 變 更 設 計 ， 影 響 使 用 執 照 之 請 領 ； 復 因 設 計

建 築 師 誤 植 門 窗 規 格 ， 致 現 場 實 際 完 成 價 值 一 七 八 萬 餘 元 之 門 窗 ， 卻 需 支 付 廠 商 一 、

二 七 八 萬 餘 元 ， 肇 致 損 失 ， 市 府 國 宅 處 卻 未 依 約 追 究 責 任 ， 核 有 未 當 。  

( 一 ) 查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間 ( 本 案 工 程 竣 工 後 ) 市 府 國 宅 處 辦 理 各 區 基 地 計 價 地 政 登 記 審 核 事

前 作 業 時 ， 發 現 第 十 二 區 法 規 檢 討 表 甲 棟 十 八 層 樓 地 板 面 積 ( 樓 梯 間 面 積 ) 未 計 入 ，

因 涉 及 面 積 變 動 ， 須 辦 理 變 更 設 計 ， 復 因 檢 討 修 正 後 之 總 容 積 超 過 允 建 總 容 積 ， 致

須 檢 討 第 八 區 開 放 空 間 獎 勵 容 積 併 入 變 更 設 計 ， 經 多 次 洽 辦 市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、 建 管

處 等 單 位 ， 迨 至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七 日 始 完 成 該 變 更 設 計 案 ， 並 遲 至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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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始 領 得 使 用 執 照 。 惟 市 府 認 本 案 辦 理 變 更 設 計 時 工 程 已 完 工 ， 未 因 而 延 誤 工 期 ，

且 非 直 接 影 響 請 領 使 用 執 照 、 配 售 等 計 畫 時 程 ， 同 時 衡 量 建 築 師 積 極 辦 理 變 更 設 計

等 情 ， 故 決 定 免 交 付 省 市 建 築 主 管 機 關 懲 戒 ， 僅 扣 罰 設 計 公 費 ( 含 稅 捐 利 潤 等 ) 計 八 、

一 三 ０ 元 ， 並 由 該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付 費 召 商 修 改 變 更 設 計 案 須 配 合 施 作 遷 移 之 鐵 絲

網 、 圍 籬 等 。 惟 查 本 案 工 程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竣 工 ， 因 基 地 內 計 畫 道 路 及 庭 園

綠 化 工 程 尚 未 竣 工 等 因 素 ， 迄 九 十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始 取 得 第 十 區 使 用 執 照 ， 九 十 年 四

月 起 更 因 承 商 財 務 困 難 無 法 賡 續 申 辦 使 用 執 照 ， 迄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始 陸 續 領 得

第 七 、 九 、 十 一 、 十 三 等 區 之 使 用 執 照 ， 第 十 二 區 更 遲 至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始 領

得 使 用 執 照 ， 實 難 謂 本 變 更 設 計 案 無 影 響 使 用 執 照 之 請 領 。  

( 二 ) 次 查 本 案 工 程 第 十 三 區 DW2 鋁 門 窗 項 目 按 工 程 合 約 詳 細 表 ( 及 單 價 分 析 表 ) 所 載 格 規

為 ”506*290” ， 單 價 六 六 、 八 ０ 五 元 ， 數 量 二 百 樘 ， 總 價 計 一 、 三 三 六 萬 一 、 ０ ０ ０

元 ； 惟 其 圖 說 規 格 卻 為 ”90*225+68*120” ， 按 第 九 、 十 二 區 同 規 格 鋁 門 窗 單 價 八 、 九

０ 七 元 計 ， 二 百 樘 總 價 僅 一 七 八 萬 一 、 四 ０ ０ 元 。 嗣 本 案 工 程 第 二 次 實 做 數 量 增 減

修 正 合 約 總 價 表 時 ， 市 府 國 宅 處 遂 以 辦 理 減 帳 方 式 支 付 該 DW2 項 目 一 七 八 萬 一 、 四

０ ０ 元 ， 遭 承 商 以 「 系 爭 第 十 三 區 門 窗 … 因 採 總 價 決 標 … 自 得 依 合 約 詳 細 表 及 單 價

分 析 表 請 求 給 付 工 程 款 」 等 由 提 付 仲 裁 ， 並 經 仲 裁 判 斷 市 府 國 宅 處 應 給 付 承 商 一 、

一 ０ ０ 萬 元 ； 合 計 市 府 國 宅 處 共 支 付 一 、 二 七 八 萬 一 、 四 ０ ０ 元 。 據 市 府 國 宅 處 函

稱 ： 本 案 固 肇 因 於 建 築 師 編 制 單 價 分 析 表 時 之 筆 誤 ， 惟 因 其 數 量 未 有 增 減 ， 僅 是 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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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施 做 規 格 變 動 ， 且 以 總 價 決 標 ， 並 無 額 外 增 加 支 付 工 程 款 項 ， 及 該 仲 裁 案 並 無 影

響 工 期 ， 故 無 委 託 契 約 罰 則 中 應 扣 除 設 計 公 費 及 得 交 付 省 市 建 築 主 管 機 關 懲 戒 之 理

由 ； 故 僅 於 未 給 付 之 設 計 公 費 中 扣 抵 仲 裁 費 用 十 五 萬 七 、 三 ０ 四 元 及 律 師 費 用 五 萬

元 ， 共 計 二 十 萬 七 、 三 ０ 四 元 。 惟 查 系 爭 第 十 三 區 DW2 鋁 門 窗 實 際 價 值 僅 一 七 八 萬

餘 元 ， 卻 需 支 付 廠 商 一 、 二 七 八 萬 餘 元 ， 損 失 高 達 一 、 一 ０ ０ 萬 元 ， 建 築 師 預 算 編

製 實 難 謂 無 錯 誤 ， 顯 已 構 成 甲 方 遭 受 重 大 損 失 之 要 件 。  

( 三 ) 按 「 松 山 新 村 國 民 住 宅 工 程 設 計 委 託 契 約 書 」 第 九 條 罰 則 ： 「 … ( 二 ) 乙 方 提 供 設 計

工 程 圖 說 及 施 工 預 算 ， 數 量 計 算 、 單 價 編 列 、 規 範 訂 定 ， 應 詳 為 繪 製 編 列 及 訂 定 ，

若 因 顯 然 錯 誤 或 疏 漏 以 致 甲 方 遭 受 重 大 損 失 ， … 甲 方 得 依 據 實 情 扣 除 尚 未 給 付 之 設

計 公 費 並 得 交 付 省 市 建 築 主 管 機 關 懲 戒 外 ， … 甲 方 並 得 依 民 法 相 關 規 定 請 求 乙 方 負

責 賠 償 其 損 失 。 」 本 案 工 程 因 樓 地 板 面 積 計 算 錯 誤 ， 須 辦 理 變 更 設 計 ， 影 響 使 用 執

照 之 請 領 ； 復 因 設 計 建 築 師 誤 植 門 窗 規 格 ， 致 現 場 實 際 完 成 價 值 一 七 八 萬 餘 元 之 門

窗 ， 卻 需 支 付 廠 商 一 、 二 七 八 萬 餘 元 ， 肇 致 損 失 ， 市 府 國 宅 處 卻 未 依 約 追 究 責 任 ，

核 有 未 當 。  

四 、 承 造 人 避 不 於 申 請 文 件 上 用 章 ， 市 府 國 宅 處 未 依 建 築 法 規 定 積 極 處 理 ， 影 響 使 用 執 照

請 領 及 配 售 期 程 ， 核 有 未 當 。  

( 一 ) 按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條 規 定 ： 「 建 築 工 程 完 竣 後 ， 應 由 起 造 人 會 同 承 造 人 及 監 造 人 申 請

使 用 執 照 。 … 建 築 物 無 承 造 人 或 監 造 人 ， 或 承 造 人 、 監 造 人 無 正 當 理 由 ， 經 建 築 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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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事 件 評 審 委 員 會 評 審 後 而 拒 不 會 同 或 無 法 會 同 者 ， 由 起 造 人 單 獨 申 請 之 。 … 」 本

案 工 程 合 約 投 標 須 知 補 充 規 定 第 十 七 條 則 規 定 ： 「 本 工 程 之 建 築 使 用 執 照 由 承 包 商

請 領 後 ， 送 交 本 處 保 管 … 」  

( 二 ) 查 本 案 各 區 建 築 工 程 ， 分 別 於 八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及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竣 工 ， 其 中 第 七 區 及

第 十 區 基 地 分 別 於 九 十 年 三 月 及 同 年 八 月 取 得 使 用 執 照 ， 其 餘 各 區 ( 九 、 十 一 、 十 二

及 十 三 區 ) 基 地 完 工 後 ， 因 遇 承 包 商 業 聯 營 造 有 限 公 司 財 務 危 機 ， 避 不 於 申 請 文 件 上

用 印 ， 致 無 法 賡 續 申 辦 使 用 執 照 ， 市 府 國 宅 處 未 能 依 前 述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條 規 定 積 極

處 理 ， 嗣 雖 以 專 簽 市 長 核 定 採 專 案 委 外 免 承 造 人 用 印 方 式 申 請 ， 惟 至 九 十 一 年 五 月

取 得 使 用 執 照 ， 已 逾 工 程 竣 工 日 二 至 三 年 餘 ， 致 部 分 建 築 工 程 之 裝 修 保 固 期 限 過 期 ，

影 響 國 宅 配 售 及 住 戶 、 機 關 權 益 ， 核 有 未 當 。  

五 、 市 府 國 宅 處 未 積 極 向 原 承 商 鉅 岱 營 造 追 償 解 約 損 失 ， 致 喪 失 求 償 時 機 ， 亦 有 疏 失 。  

( 一 ) 按 『 台 北 市 松 山 新 村 國 宅 建 築 工 程 乙 標 』 工 程 合 約 第 二 十 條 規 定 ： 「 逾 期 損 失 ： 乙

方 ( 鉅 岱 營 造 ) 如 不 依 照 合 約 規 定 期 限 完 工 ， 應 按 逾 期 之 日 數 ， 每 日 賠 償 甲 方 ( 市 府 國

宅 處 ) 損 失 按 結 算 總 價 千 分 之 一 計 算 … 」 第 二 十 四 條 「 終 止 或 解 除 合 約 」 第 二 項 ： 「 乙

方 有 左 列 情 事 之 一 時 ， 甲 方 得 隨 時 終 止 或 解 除 合 約 ， 甲 方 因 此 所 受 之 一 切 損 失 ， 乙

方 及 其 保 證 人 應 負 連 帶 賠 償 之 全 責 。 … ( 二 ) 乙 方 … 開 工 後 進 行 遲 緩 ， 進 度 較 預 定 進

度 落 後 百 分 之 十 五 以 上 者 。 … 」 市 府 國 宅 處 建 築 工 程 投 標 須 知 補 充 規 定 第 十 二 條 並

規 定 ： 「 履 約 保 證 賠 償 ： 承 包 廠 商 如 有 合 約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款 各 項 及 前 條 中 任 何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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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 違 約 情 事 ， 本 處 得 依 投 標 須 知 … 有 關 規 定 ， 由 本 處 隨 時 動 用 工 程 款 、 保 證 金 ( 含 差

額 保 證 金 、 履 約 保 證 金 ) 、 保 留 款 完 成 未 完 工 程 。 上 述 金 額 支 付 尚 包 括 逾 期 罰 款 與 重

新 招 標 所 發 生 之 工 程 費 差 額 及 廣 告 費 、 基 地 原 住 戶 房 租 補 貼 、 施 工 延 期 利 息 及 工 地

管 理 費 。 … 銀 行 承 保 之 履 約 保 證 金 ， 於 違 約 發 生 時 ， 由 本 處 書 面 通 知 將 所 保 保 證 金

全 部 或 除 已 退 尚 餘 部 分 撥 交 本 處 處 理 。 」  

( 二 ) 查 本 案 工 程 於 八 十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發 包 ， 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申 報 開 工 ， 八 十 二 年

四 月 間 因 承 商 鉅 岱 營 造 公 司 內 部 整 合 停 工 月 餘 致 進 度 落 後 ， 復 工 後 工 程 進 度 持 續 落

後 ， 復 因 第 九 、 十 二 、 十 三 區 基 地 進 場 鋼 筋 續 接 器 品 質 檢 驗 不 合 格 無 法 繼 續 施 作 ，

及 鉅 岱 營 造 財 務 週 轉 困 難 ， 致 工 程 全 面 停 頓 ， 八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鉅 岱 營 造 函 稱 「 無

法 後 續 施 工 ， 擬 終 止 合 約 」 ， 市 府 國 宅 處 經 多 次 函 知 鉅 岱 營 造 終 止 合 約 ， 迄 至 八 十

四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始 完 成 終 止 工 程 合 約 之 送 達 手 續 ， 惟 其 因 而 造 成 之 損 失 ， 該 處 卻

未 積 極 清 算 及 依 據 前 揭 投 標 須 知 補 充 規 定 等 相 關 規 定 向 承 商 求 償 。 據 該 處 函 稱 ： 係

因 逾 期 罰 款 、 基 地 原 住 戶 房 租 補 貼 、 施 工 延 期 利 息 及 工 地 管 理 費 等 如 何 計 算 合 約 無

明 文 定 義 ， 另 重 新 發 包 接 續 工 程 合 約 內 無 物 價 指 數 調 整 款 及 工 程 預 付 款 規 定 ， 其 重

新 招 標 工 程 費 差 額 追 償 部 分 亦 有 爭 議 債 權 無 法 確 定 ， 後 雖 經 初 估 求 償 金 額 約 二 億

三 、 四 ０ ０ 萬 餘 元 ， 惟 其 債 權 因 未 經 法 院 訴 訟 裁 定 ， 執 行 假 扣 押 需 繳 納 執 行 費 及 提

供 擔 保 品 等 ， 於 鉅 岱 營 造 遷 址 不 明 避 匿 無 蹤 之 狀 態 ， 提 存 之 擔 保 品 公 帑 金 額 龐 大 ，

且 債 權 取 回 機 率 渺 茫 ， 故 當 時 未 執 行 假 扣 押 。 又 核 算 修 復 鉅 岱 營 造 施 工 瑕 疵 部 分 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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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 加 之 費 用 ， 需 視 實 際 修 復 施 工 結 果 方 可 得 知 ， 故 至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始 完 成 核 算 ； 另

考 量 終 止 合 約 後 額 外 支 出 之 成 本 ( 包 括 原 住 戶 房 租 補 貼 、 施 工 延 期 利 息 、 工 程 管 理 費

等 ) ， 該 處 乃 於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簽 辦 追 償 事 宜 ， 九 十 年 三 月 完 成 求 償 金 額 確 認 ， 九 十 年

八 月 向 法 院 提 起 訴 訟 。  

( 三 ) 惟 查 高 達 二 億 三 千 萬 餘 元 之 追 償 金 額 中 ， 市 府 國 宅 處 所 稱 須 俟 工 程 施 作 至 該 等 項 目

始 能 核 算 確 認 部 分 之 金 額 約 僅 有 一 、 九 八 ０ 萬 餘 元 ， 至 於 有 關 逾 期 罰 款 、 基 地 原 住

戶 房 租 補 貼 、 施 工 延 期 利 息 及 工 地 管 理 費 如 何 計 算 合 約 無 明 文 定 義 等 部 分 ， 皆 非 短

期 內 無 法 釐 清 事 項 ， 實 可 先 行 提 出 民 事 求 償 事 宜 ， 俟 本 案 接 續 工 程 廠 商 界 面 責 任 歸

屬 確 定 後 ， 再 行 提 出 追 加 求 償 事 宜 ， 惟 該 處 遲 至 九 十 年 八 月 始 提 出 民 事 賠 償 訴 訟 ，

距 與 鉅 岱 營 造 八 十 四 年 二 月 解 除 合 約 日 逾 六 年 六 個 月 餘 ， 延 誤 求 償 ， 致 求 償 無 門 ，

亦 有 疏 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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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上 所 述 ， 台 北 市 政 府 前 國 民 住 宅 處 辦 理 松 山 新 村 國 民 住 宅 乙 標 工 程 興 建 計 畫 核 有

未 經 核 備 即 逕 自 執 行 、 執 行 效 能 不 彰 、 未 依 約 追 究 建 築 師 責 任 、 未 積 極 處 理 使 用 執 照 請

領 事 宜 及 未 積 極 追 償 解 約 損 失 等 效 能 過 低 及 未 盡 職 責 情 事 ， 均 有 疏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

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改 進 見 復 。  

 

提 案 委 員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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